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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

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东方锆业 股票代码 00216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许刚 赵超

办公地址 广东省汕头市珠津工业区凯撒工
业园珠津一街 3 号楼 3 层

广东省汕头市珠津工业区凯撒工
业园珠津一街 3 号楼 3 层

电话 0754-85510311 0754-85510311
电子信箱 xg@orientzr.com zhaochao@orientzr.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68,298,008.81 227,238,042.95 18.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47,457,938.60 7,379,006.88 -743.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44,447,755.91 4,817,852.47 -1,022.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1,479,564.14 37,293,437.94 -69.2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1 -9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1 -9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74% 0.46% -6.2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2,291,139,397.01 2,219,626,103.24 3.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801,285,568.21 850,555,446.75 -5.7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5,00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龙蟒佰利联
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5.66% 97,210,81

8 0

陈潮钿 境内自然
人 10.85% 67,350,00

0 50,625,000 质押 67,321,600

青岛国信金
融控股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2.38% 14,755,12
0 0

冯建华 境内自然
人 1.43% 8,900,000 0

金华市穗丰
农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38% 8,550,000 0

金华市农业
生产资料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22% 7,579,000 0

金华市裕华
棉茧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03% 6,400,000 0

宋凤毅 境内自然
人 0.91% 5,624,200 0

蒋一翔 境内自然
人 0.81% 5,050,000 0

何琳 境内自然
人 0.75% 4,650,162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金华市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旗下控制金华市穗丰农资有限公司和金
华市裕华棉茧有限公司，同时金华市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二股东为金
华市农合联投资有限公司控股股东。 金华市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金
华市穗丰农资有限公司和金华市裕华棉茧有限公司构成一致行动人，除
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金华市穗丰农资有限公司通过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3.180,00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
份 8,550,000 股；；公司股东金华市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通过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5,500,000 股，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7,579,000 股；公司股东宋凤毅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550,000 股，合计持
有公司 5,624,200 股;公司股东蒋一翔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5,050,000 股，合计持有公司
5,050,000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 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

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一）公司的主营业务和主要产品及应用
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东方锆业是专业从事锆及

锆系列制品的研发、生产和经营的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产品包括锆矿砂、硅酸
锆、氯氧化锆、电熔锆、二氧化锆、复合氧化锆、氧化锆陶瓷结构件及海绵锆八大系
列共一百多个品种规格；应用领域涵盖核电能源、特种陶瓷、生物陶瓷、光通讯器
件、固体燃料电池、航天领域、电子陶瓷、人造宝石、陶瓷色釉料、高级耐火材料等诸
多新材料、新工业行业。 公司向汕头市国富锆钛实业有限公司租赁重矿物分选厂，
用于加工锆中矿。

公司 20 年来一直秉承着“做强做大，做精做细”的发展策略，不断延伸、拓展产
业链，完善产业链，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持续的深耕细作，充分发挥在“锆”制备方
面掌握的一系列核心技术的优势，持续不断的进行“锆”的研发，结合国内外市场形
势，逐步进行小试、中试和产业化，不断形成产品梯队，打造国际一流的“锆”平台以
此保证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目前已形成五大独立的规模化生产基地，分别是汕头总
部的氧化锆结构陶瓷生产基地、总部盐鸿厂区的复合氧化锆和硅酸锆生产基地、广
东省韶关市的乐昌子公司（乐昌东锆新材料有限公司）的高纯氯氧化锆和高纯二氧
化锆生产基地、湖南省耒阳子公司（耒阳东锆新材料有限公司）的电熔锆生产基地、
辽宁省朝阳市的朝阳子公司（朝阳东锆新材料有限公司）的海绵锆生产基地等。 截
至目前，公司成为国内锆行业中技术领先、规模居前，最具核心竞争力和综合竞争
力的知名企业，更是全球锆产品品种最齐全的制造商之一，主要产品如下：

上游产品：锆矿砂作为锆行业的起点，锆产业链的源头，其质量、品位直接影响
到下游产品的品质、制造成本。 优质的矿砂资源不仅保证了下游产品的优劣，而且
保证了其下游产品较低的原料成本。 国内的锆矿资源较为贫瘠，生产所需的矿砂主
要来自国外，公司一直致力于在世界范围内寻找优质锆矿，为后续产业链环节奠定
良好基础，提供坚实的质量保障，同时彰显公司在行业中的龙头地位。

中游产品：硅酸锆主要用于玻璃添加剂、卫生洁具、墙地砖等陶瓷用釉料；电熔
锆主要用于陶瓷色釉料、耐火材料、锆化工、玻璃、冶金、铸造、电子元器件以及生产
工业级海绵锆；氯氧化锆为绝大多数锆化合物的基础材料，应用于纺织、皮革、橡胶
添加剂、金属表面处理剂、涂料干燥剂、耐火材料、陶瓷、催化剂、防火剂等；二氧化
锆应用于精密陶瓷、电子元器件、玻璃添加剂、陶瓷色釉料、人造宝石、耐火材料、抛
光材料等；复合氧化锆适用于制造各类结构陶瓷、电子陶瓷、生物陶瓷、光通讯器
件、机械部件、切削工具、陶瓷手表配件、氧传感器以及固体燃料电池等。

下游产品：氧化锆结构件主要包括人造宝石、陶瓷刀具、陶瓷光纤、陶瓷手表、
氧化锆特种陶瓷阀门、陶瓷磨介、固体氧燃料电池、智能手机背板等；工业级海绵锆
主要应用于航空航天、冶金电子、合金添加剂、耐腐蚀设备、吸气剂等；核级海绵锆
主要运用于核电站的核反应堆中，作为核燃料的包壳、格架、端塞和其它堆芯材料。

（二）公司未来发展方向
近年来，国内经济坚持稳中求进，在“变”与“稳”中推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和“中国制造 2025”中指出，围绕
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强化工业基础和技术创新能力，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
务业融合发展，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并相继出台了包括《新材料产业“十三五”发展
规划》等一系列产业政策。为此，公司增加了对下游行业高品质氧化锆产品的需求，
在巩固原有产品线的基础上，大力拓展新的业务领域，在改进原有产品生产技术的
同时，积极开展对下游消费级应用的研发，发展高附加值的新兴锆制品，把结构陶
瓷作为拳头产品，把氧化锆陶瓷手机背板、研磨微珠、外科植入物用氧化锆陶瓷作
为未来发展方向，改善公司产品结构，提高公司技术壁垒和产品核心竞争力。 预计
未来新型应用领域将不断增强，将带动产业驶入快速发展阶段。 同时，随着人民收
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对生活品质的追求不断提高，带动了消费产业、产品的不断升
级， 也将带动着公司产品销售均价和数量的稳步上升， 不断提高公司的利润增长
点。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

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 ：许刚

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九日

股票代码：002398 证券简称：垒知集团 公告编号：2020-045

垒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解锁期
及预留部分第二个解锁期解锁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垒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解

锁期及预留部分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 首次授予第三期可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激励对象为 115 名，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2,460,034 股，占目前公司股本
总额的 0.3552%，预留部分第二期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为 30 名，可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300,253 股， 占目前公司股本总额的 0.0434%。 故本次可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为 136 名（本次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中，有 9 名激励对象
既是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又是预留授予激励对象）， 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2,760,287 股，占目前公司股本总额的 0.3986%。

2、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为 2020 年 7 月 31 日。
3、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相关内容与已披露的《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不存在差异。
垒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垒知集团”）于 2020 年 7 月

17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 2017 年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第三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及《关于 2017
年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本次符合解锁条件的
激励对象共计 136 人，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2,760,287 股，占目前公司总股
本比例的 0.3986%。 具体情况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17 年 3 月 16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厦门市建筑科学

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 > 的议
案》、《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 >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
宜的议案》。

2、2017 年 3 月 16 日，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
续发展，以及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独立意见。

3、2017 年 3 月 16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厦门市
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 的议案》、《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的议案》、《关于核实 <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 的议案》等议案，并就本次
股权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 以及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的情形发表了意见。

4、2017 年 3 月 21 日，公司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公司内部公示，公示期满后，
监事会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对公示情况进行了说
明。

5、2017 年 5 月 12 日，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厦门市建筑科学研
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 的议案》、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 >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
议案》。

6、2017 年 6 月 23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
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监事会对授予
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再次核查，确定授予权益的激励对象激励资格合法、有效。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授予事项出具了独立意见。

7、2018 年 3 月 30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回购注销林静、欧志成、张石柳、李少龙合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32,820 股限
制性股票，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律师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意见。

8、2018 年 4 月 26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监事会、独
立董事、律师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意见。

9、2018 年 4 月 27 日，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
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回购注销林静、欧志成、张石柳、
李少龙合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32,820 股限制性股票。

10、2018 年 6 月 12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及价格的议案》。 公司独立
董事就本次调整事项出具了独立意见。

11、2018 年 7 月 11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7 年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
就的议案》。 根据公司《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董事会认
为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 根据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 同意公司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第一个解锁期的解锁事宜。 本次可申请
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1,992,439 股。 公司独立董事、律师就上述事项发表了意
见。

12、2018 年 8 月 17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同意回购注销苏彩芬、 曾建扬、 杨善顺、 龙珍保合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266,679 股限制性股票，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律师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意见。

13、2018 年 9 月 7 日，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
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回购注销苏彩芬、曾建扬、
杨善顺、龙珍保合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266,679 股限制性股票。

14、2019 年 4 月 4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同意回购注销白玉渊、李广宁、邱有陶、陈周顺、洪绍坤合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
的 115,550 股限制性股票，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律师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意见。

15、2019 年 4 月 30 日，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
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回购注销白玉渊、李广宁、邱有
陶、陈周顺、洪绍坤合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115,550 股限制性股票。

16、2019 年 7 月 17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7 年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
成就的议案》及《关于 2017 年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
议案》。 根据公司《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董事会认为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解锁期及预留部分第一个解锁期解
锁条件成就。 根据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同意公司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第二个解锁期及
预留部分股票第一个解锁期的解锁事宜， 本次可申请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共计
219.4183 万股。 公司独立董事、律师就上述事项发表了意见。

17、2020 年 3 月 27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
回购注销邹辰阳、白莉华、郭鑫祺合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28,201 股限制性股票，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律师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意见。

18、2020 年 7 月 17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7 年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第三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
案》及《关于 2017 年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根
据公司《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董事会认为 2017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解锁期及预留部分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
根据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同意公司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
定办理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第三个解锁期及预留部分股票
第二个解锁期的解锁事宜，本次可申请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共计 276.0287 万股，
占目前公司股本总额的 0.40%。 公司独立董事、律师就上述事项发表了意见。

二、满足解锁条件说明
（一）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解锁期届满
根据《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的相关规定，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自
首次授予日满 12 个月后，未来 36 个月内分 3 次解除锁定。 具体安排如下：

第一次解锁期为锁定期满后第一年， 激励对象可申请解锁数量为获授限制性
股票总数的 30%，第二次解锁期为锁定期满后第二年，激励对象可申请解锁数量为
获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 30%，第三次解锁期为锁定期满后第三年，激励对象可申请
解锁数量为获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 40%。

公司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日为 2017 年 6 月 23 日， 该部分股票于 2017� 年 7 月
11 日上市，故首次授予第三个解锁期于 2020 年 7 月 11 日届满。

（二）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第二个解锁期届满
根据《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的相关规定，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的限制性股票自
预留授予日满 12 个月后，未来 24 个月内分 2 次解除锁定。 具体安排如下：

第一次解锁期为锁定期满后第一年， 激励对象可申请解锁数量为获授限制性
股票总数的 50%；第二次解锁期为锁定期满后的第二年，激励对象可申请解锁数量
为获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 50%。

公司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授予日为 2018 年 4 月 27 日， 该部分股票于 2018� 年
7 月 16 日上市，故预留部分第二个锁定期于 2020 年 7 月 16 日届满。

（三）解锁条件已达成

序号 解锁条件 达成情况

1

首次授予第三个解锁期，业绩考核目标为：以 2016 年为
基准年，2019 年度公司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30%，营
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72%；

预留部分第二个解锁期，业绩考核目标为：以 2016
年为基准年，2019 年度公司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52%，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72%。

（“净利润增长率”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计算依据）

根据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出具的容诚审字[2020]
361Z0058 号审计报告，2019 年
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393,523,149.14 元，较 2016 年
增长 145.03%；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为 375,814,987.91 元，较
2016 年增长 173.03%。

2 根据公司制定的考核管理办法，激励对象 2019 年绩效
考核满足条件。

除已离职的 16 名激励对象外，
其余 115 名首次授予的激励对
象及 30 名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
2019 年度绩效考核均达到考核
要求，满足当期 100%解锁条件。

3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

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

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 36 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

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任一情形。

4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 12 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

选；
2、最近 12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

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 12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

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任一情形。

综上所述， 董事会认为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解锁
期及预留部分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

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相关内容与已披露的《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不存在差异。 根据《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公司在本
次激励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未向激励对象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
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根据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同意公司按照激励
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首次授予第三个解锁期及预留部分第二个解锁期的解锁相关
事宜。

三、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锁定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0 年 7 月 31 日。
2、本次可解锁的激励对象人数：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 115 名，预留授予的激励

对象 30 名。 其中，有 9 名激励对象既是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又是预留授予激励对
象，故本次可解锁的激励对象人数共计 136 人，均为自然人。

3、本次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首次授予第三期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为 2,460,034 股，占目前公司股本总额的 0.3552%；预留部分第二期可解锁的限制性
股票数量为 300,253 股， 占目前公司股本总额的 0.0434%。 本次可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为 2,760,287 股，占公司目前股本总额的 0.3986%。

4、本次股份解除锁定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获授数量（万
股）

已解除锁定数
量（万股）

本次可解锁数
量（万股）

剩余未解锁数
量（万股）

麻秀星 董事、常务副总经理
(常务副总裁) 25.4756 14.2806 11.1950 0

李晓斌 董事、副总经理(副总
裁) 13.8847 8.3308 5.5539 0

叶斌 副总经理
（副总裁） 11.2305 6.7384 4.4921 0

刘静颖 董事 8.9844 5.3906 3.5938 0

戴兴华 董事 36.0017 21.6010 14.4007 0

中层管理人员（子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核心业务（技术）骨干（含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 110 人，预留
授予激励对象 29 人）

579.4805 342.6873 236.7932 0

合计 675.0574 399.0287 276.0287 0

注：1、上表中不包含已离职员工林静、欧志成、张石柳、李少龙、苏彩芬、曾建
扬、杨善顺、龙珍保、白玉渊、李广宁、邱有陶、陈周顺、洪绍坤、白莉华、邹辰阳及郭
鑫祺，上述 16 人合计持有的 443,250 股限制性股票已按照《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完成回购注销。

2、由于尹峻先生于 2019 年 9 月 19 日被选举为公司监事，根据《上市公司股权
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尹峻先生尚未解锁的 37,026 股限制性股票公司
将按照《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予以回购注销。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激励对象中的公司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所持有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锁定后， 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25%为实际可上
市流通股份，剩余 75%股份将继续锁定。 同时其买卖股份应遵守中国证监会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买卖公司股票的相关规定。

四、本次解除锁定后的股本结构变动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增加 减少 股份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非流通股 138,540,874 20.01% 294,266 2,760,287 136,074,853 19.65%

高管锁定股 135,743,561 19.60% 294,266 136,037,827 19.65%

股权激励限售股 2,797,313 0.40% 2,760,287 37,026 0.0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553,939,552 79.99% 2,466,021 556,405,573 80.35%

三、总股本 692,480,426 100.00% 2,760,287 2,760,287 692,480,426 100.00%

五、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 �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垒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

划之部分解锁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垒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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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20 年 7 月 28
日在公司行政办公室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20 年 7 月 17
日以通讯等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 会议应出席监事 3 人， 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 3
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赵拥军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会议以赞成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 年半年度

报告全文 > 及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程

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
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此公告。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 年 7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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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20 年 7 月 17
日以专人送达、 邮件和传真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的通知，会议于 2020 年 7 月 28 日下午 15:30 在公司行政办公室会议室以通讯会议
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9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公司董事会成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
长许刚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经与会董事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会议以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 年半年度

报告全文 > 及摘要的议案》；

《2020 年半年度报告》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
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400 证券简称：许继电气 公告编号：2020-30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子公司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7 月 27 日累计收到各类政府补助资金共计人民币 56,641,362.15� 元（未经审计），具体

明细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获得补助主体 获得补助的原因或项目 发放
主体

发放
时间 补助金额 补助依据 与资产相关/与收

益相关
是否具有可

持续性

1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企业研究开发财政
补助 许昌市科学技术局 2020 年 1 月 1,600,000.00 许财预指〔2019〕249 号文 与收益相关 是

2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稳岗补贴 许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2020 年 6 月 1,582,000.00 许人社办〔2020〕6 号文 与收益相关 否

3 许昌许继软件技术有限
公司 软件产品增值税先征后退 国家税务总局许昌市魏

都区税务局
2020 年 1 月、4 月、7

月 18,994,279.22 财税〔2011〕100 号 与收益相关 是

4 许继电源有限公司 稳岗补贴 许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2020 年 5 月 3,420,000.00 许人社办〔2020〕6 号 与收益相关 否

5 珠海许继电气有限公司 软件产品超税负退税 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
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2020 年 3 月 2,951,478.43 财税〔2011〕

100 号 与收益相关 是

6 许继变压器有限公司 稳岗补贴 许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2020 年 5 月 2,264,800.00 许人社办〔2020〕6 号 与收益相关 否

7 珠海许继电气有限公司 香洲区 2018 年度高企百强
研发费加计扣除补助资金

珠海市香洲区财政局
（香洲区科工信局） 2020 年 3 月 1,000,000.00 珠科工信 〔2018〕579 号 、珠

香府办〔2019〕9 号 与收益相关 否

8 公司及部分下属子公司 其他相关补助 76 笔 各公司所在地相关政府
部门等 2020 年 1-7 月 24,828,804.50 ——— ——— ———

合计 56,641,362.15 ——— ———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政府补助资金已全部到账。
二、补助类型及其对公司的影响
1. 补助的类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等相关规定，上述获得的政府补助属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2. 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等相关规定，上述获得的政府补助 54,046,962.15 元计入其他收益科目，2,594,400.00 元计入营业外收入科目。
3. 补助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获得的政府补助计入 2020 年度损益，预计将对公司 2020 年度利润产生积极影响。
4. 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上述政府补助未经审计，具体会计处理和最终对公司 2020 年度损益的影响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 政府补助依据文件；
2. 相关收款凭证。
特此公告。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28 日

证券代码：002939 证券简称：长城证券 公告编号：2020-041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
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经 2020 年 6
月 22 日召开的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3,103,405,351 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10 元（含税；扣税后，QFII、RQFII 以及持有
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0.99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
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公司暂不扣
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
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
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 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
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
月（含 1 个月）以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0.22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
每 10 股补缴税款 0.11 元；持股超过 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0 年 8 月 4 日；
除权除息日为：2020 年 8 月 5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至 2020 年 8 月 4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2020 年 8 月 5 日通

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360 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

2 08*****600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 08*****066 深圳新江南投资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0 年 7 月 27 日至登记日：2020 年 8 月 4
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
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公司自行承担。

五、其他事项
1.本次分派方案的原则是分配总额固定；
2.自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派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权益分派方案与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间隔未超过 2 个月。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2026 号能源大厦南塔楼 19 层
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电话：0755-83516072
传真电话：0755-83516244
七、备查文件
1.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决议；
2.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出具的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29 日

证券代码：002939 证券简称：长城证券 公告编号：2020-040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品种一）兑付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
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7 月 27 日发行了长城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品种一）（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债券代
码为“114198”，债券简称为“17 长证 01”。 本期债券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22.20 亿元，
票面利率为 5.00%，期限为 3 年。

2020 年 7 月 27 日，公司完成本期债券的兑付，兑付本金 22.20 亿元，兑付最后
一个年度利息 1.11 亿元。

特此公告。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29 日


